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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治 堂
法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学 位 法 》 亮 点 解 读
2024年4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1 .获得学位授予资格需要什么条件、履行哪些

程序？

学位法第三章对学位授予资格审批制度作了规定。

一是明确申请的主体。高等学校可以申请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科学研究机构可以申请硕士、博士

学位授予资格。二是明确申请的条件，第十二条规定了

申请学位授予资格的条件，同时授权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省级学位委员会对条件作出具体规定。三是明确审

批的主体和程序，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由省级学位委员会

审批，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由

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审核，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

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审核，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四是扩大学位授予单位自主

权，把实践中简政放权的成果法定化，明确符合条件的

学位授予单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自主开展增

设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审核。此外，学位法明确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可以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发展、科技

创新、文化传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需要，对相关

学位授予点的设置、布局和学位授予另行规定条件和程

序，强化国家在学位授予点布局以及加强基础学科、新

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统筹作用。

2.学位法对学位授予条件是怎么规定的？

学位法进一步完善了学位授予条件。一是规定基本

要求。明确了学位申请人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术道德和

学术规范，强调应当达到相应的学业要求、学术水平或

者专业水平。二是突出分级分类。根据学士、硕士、博

士三个层级分别明确授予条件；按照学术学位、专业学

位两种类型分别规定学位授予条件，进一步体现两类学

位的区别与特点，其中学术学位突出学术研究能力，专

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能力。三是鼓励特色发展。考虑到

我国学位授予单位类型、层次、办学水平和特点各不相

同，学位法在规定学位授予条件的同时，给予学位授予

单位更多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治权，要求各学位授予单

位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单位学术评价标准，制定具有

本单位特色的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学位授予具体标

准时，要根据本法规定的条件，坚持科学的评价导向，

充分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履行学位授予单位内部决策程

序后，公开发布实施。此外，学位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

对申请学位的境外个人，依照本法规定的学业要求、学

术水平或专业水平等条件和相关程序授予相应学位。

3.如何理解学位法规定的“学位分为学术学位、专

业学位等类型”，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如何分类培养、

分类评价？

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学位法明

确“学位分为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等类型”，这是本次

立法的一项重大突破，既是加快培养多样化高层次人才

的顶层设计，也是对30余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探

索的经验总结。特别要指出的是，学位法第二条规定学

位类型时专门写了“等类型”，这为实践中探索设立其

他学位类型留下了制度空间。

202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指出两种类型同

等地位、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

重要途径，并进一步强化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

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下一步，将贯彻落实学

位法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尊重规律、整体推进、机制

创新，以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方向，注重对现有人才

培养过程的改造升级，加强全链条、各环节改革措施的

衔接配合，提升人才培养链、工作管理链的匹配度，增

强改革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实效性、长效性，推动培

养单位实现内部体制机制变革。

本报讯（通讯员 董维娜）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

增强师生育人“共同体”意识，11月28日，学校在未央

校区组织召开学风建设座谈会。党委副书记熊冬梅、副

校长苏兴利出席会议并讲话。学工部部长、学生处处

长、武装部部长昝倩主持。

会上，学生处副处长种新锋以《齐心协力抓学风 

多措并举育英才》为题介绍了学风建设概况，分析了

学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从实施全员聚力

行动、榜样领航行动、学科竞赛三大行动方面明确了

下一步学风建设重点。

10名学生代表、10名教师代表、5名辅导员代表立

足实际，围绕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投入、学习

方法、教学技能、教学方法、评估考核等方面分析了

存在的问题并从组织学科竞赛、推广课程测试、完善

教学资源、强化日常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教务处副处长兰凯从教学质量保障、学习成效、考

风考纪三方面剖析了学风建设存在问题并提出提高教学

质量、完善评价体系、持续加强考风考纪三点举措。医

院发展管理处处长王胜昱表示，总体而言我校学生临床

表现良好，但仍存在不足，下一步医院发展管理处将协

同学工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举办临床技能大赛、

案例分享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临床操作技能和教

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苏兴利指出，留级生、延长学制学生的数量及相关

资格证书通过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校教育教学质

量，作为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强化学风建设

迫在眉睫。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注重言传身教，真心关爱学生，严格要求学生，做学生

的良师益友；各职能部门要把握好“新生入学”教育季

这一关键节点，帮助学生完成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

换，及时调动学生的内在驱动力；用好学习标兵、优秀

学生、优秀校友等榜样，以身边榜样感染带动更多学生

向学向上向善；注重联络沟通，加强课堂人际关系管

理、课堂环境管理和课堂纪律管理。

熊冬梅指出，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是对学校教育

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问诊，升学率、资格证通过

率、就业率等是检验学校育人质量的直接指标，全校要

以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为契机，以评促改，以评促

建。她强调，一是要树牢育人“共同体”理念，实现师

生双向奔赴。学工部要召开全体班干部会议，教育引导

学生骨干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营造优良学风；职能

部门、教学单位多措并举引导教师尽责尽心教书育人，

以教风促学风。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靶向发力。

学工部门、各职能部门、教学单位要有正视学风和教风

问题的勇气、研究解决问题的担当，着力化解当前我校

教育教学中的教与学的矛盾。三是要用好学情分析法，

实现因学施教。学工部要联合信息化处、教务处等部

门，借助大数据，开展立体、客观、全面的学情画像，

精准掌握学生实际情况；教务处、教学单位要根据学情

报告引导教师做好课前、课中、课后学情分析，适时调

整教学策略和方法，提升育人实效。

学校召开学风建设师生座谈会

“守护生态文明   我们在路上”
——我校组织党外人士赴杨凌开展农科生态研学实践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牛芙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全国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拓展党外人士社会调研广度和深度，加强对生态空间和环境保

护的科学理论研究。11月28日，党委统战部走进杨凌示范区举办“守护生态文明 我们

在路上”农科生态研学实践活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同时也是集教学、科研、科普于

一体的重要学科基地。党外人士主要参观了昆虫博物馆、动物博物馆、土壤博物馆、

植物博物馆、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于右任教育思想纪念馆等6个专业博物馆，详细了

解了动植物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农业科技发展史，深切感受到中国农业的文明发展史和

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体现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融的和谐之美。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和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党外人士通

过观看视频以及人工降雨的演示，更直观地感受到水土流失和退耕还林草在治理水土

流失方面的重要成效，也体会到水土保持研究的重要性和科技创新的伟力。

在杨凌渭河湿地公园，杨凌区水务局局长贺群就杨凌示范区渭河治理的初心、规

划建设思路等进行了详细生动的介绍，大家深切感受到渭河杨凌段综合整治不仅是生

态工程、发展工程，更是惠民工程、德政工程，营造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

卷，彰显了“农科水韵、生态杨凌”鲜明特色，也体现了国家和政府治理生态心系百

姓共谋新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此次实践教学活动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又是提升党外

人士立足岗位、服务社会能力水平的具体实践。今后，学校党委统战部将继续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导党外人士开展生态文明社会调研、生态环保科

考等社会实践活动，创新调研方式方法，为建设美丽陕西献计出力。


